	國立空中大學台中學習指導中心□空大□空專學生面授、考試請假申請表

	姓名
	
	學號
	
	□全修生
□選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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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示
	　　　（准假印章）
	承辦

人員


	


附註：１、面授考試請假所需具備之證明文件，請參考「面授、考試請假申請表」背面之申請辦法。

      ２、請假請郵寄台中郵政１７之８０號信箱，國立空中大學台中學習指導中心課務單位收。
      ３、郵寄請假之同學，請附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之回郵信封，考試請假者請附掛號郵資，以憑郵寄補考通知並請注意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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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台中學習指導中心□空大□空專學生面授、考試請假申請表

	姓名
	
	學號
	
	□全修生
□選修生
	請假

類別
	
	證明

文件
	

	□第　 次面授假

□期中、末考試
	科目

班別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申 請 事 由
	

	上列申請業經核准，特此通知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台中學習指導中心　　　　　啟


考試請假補考暨面授請假申請辦法

一、申請補考請親自或託人至台中中心課務組辦理；如以郵寄方式，須檢附書妥姓名、地址、貼足郵票之限時回郵封一個，以利寄發補考通知。

二、申請時須檢附：(1)正式證明文件『須能證明考試(正考)當日確實無法應考之證明文件，證明文件不符或不全，恕不受理』、(2)選課卡影本及(3)填寫請假單。

三、受理時間：事假需於考試前二週至考試前二天內提出；考試當日及後二天只受理突發重病或意外事故未能參加考試之同學申請。
四、兼具本校大學及空專學生雙重身分，因考試衝堂者，以及因本校所訂考試日期與考試院依法舉辦之國家考試相同者，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其他原因經准補考者，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以上部分，以五折計算。
五、補考日期：統一訂於考試後次週六、日；分三個時段進行補考，請參閱「補考時間表」。
六、面授請假規定如同考試請假補考之規定，詳如下表：
	請假原因
	證明文件
	申請時間

	喪葬
	訃文
	考試(面授)前二週至考試(面授)前二天

	生產
	出生證明
	

	本人或二等親以內親友結婚
	喜帖
	

	住院
	醫院證明(診斷證明)
	

	教育召集
	召集令
	

	因公出國或出差
	正式之證明文件(須蓋公司機關章，並經單位主管之簽名或蓋章)
	

	參加國家考試
	准考證
	

	輪職或上班確實無法應考
	服務單位開具正式之證明文件
	

	本校空大、空專衝堂考試
	學生證、選課卡影本
	

	突發重病
	醫院當日診斷證明
	考試(面授)當日至考試(面授)後二天內

	意外突發事故
	相關證明文件
	

	凡看錯考試時間、跑錯試場或遲到而延誤考試者，以及已參加期中(期末)正考考試者，不得參加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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